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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化争议解决行动方案争取最大化受偿机会 

——由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案引发的思考 

一、 事实背景 

甲公司为物流运输单位，向乙公司提供物流运

输服务。乙公司长期拖欠甲公司高额运费。甲公司

在长期追讨债权的过程中发现，乙公司的有价值财

产不断减少，原因是乙公司曾受到行政处罚，被当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以巨额罚款，财产及资金流

不断被处罚机关截流，同时已被处罚机关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至今仍未付清该等巨额行政罚款。在巨

额行政罚款的影响下，乙公司人员和财产不断减少。 

在甲公司反复催讨运费债权的过程中，乙公司

从未对运费债权提出过异议，认可其真实性、合法

性及数额、计算方式，也解释了自身经营停滞、在

原定时限内无法清偿债权的情况。甲公司缺乏行政

机关的执行权力，在无法截流其活动资金的情况下，

先通过“以物抵债”方式与乙公司签订书面协议，

引导乙公司偿付了一部分甲公司债权，但仍剩余高

额债权，与巨额行政罚款的剩余罚款债权平行存续。 

我们受甲公司委托向乙公司主张、实现债权。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我们向甲公司提出，甲公司可

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乙公司进行破

产清算，及时梳理其剩余有价值财产；或申请其重

整（如果乙公司存在重整价值）。在破产程序中，

民商事债权比行政罚款取得相对优先的清偿顺位，

相比一般的执行程序（谁先执行到谁优先）更好，

而且目前行政处罚机关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在先。 

二、 当事人面临的障碍 

（一） 资不抵债证据的收集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 2 条，企业法人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

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

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依据《企业破

产法》第 7 条，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甲公

司作为乙公司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乙公司破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3 条，债

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有

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资产能够偿付全部负债

的除外。因此，如能取得债务人的财务报表，则能

完成举证证明债务人符合破产原因。同时，如果债

权人已经申请法院对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而执行

不到，已经取得法院出具的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

也可作为证明债务人符合破产原因的证据。例如在

（2017）粤破终 29 号案中，二审法院明确指出，

尽管申请人未能提供资产审计报告等财物状况证

明材料，但被申请人到期债务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确认，且经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加之被申请人

已停业，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二审改判裁定受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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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申请。鉴于甲公司还未起诉，如果再起诉、申请

强制执行很耗时耗钱，对此，我们积极协助甲公司

积极与乙公司进行沟通，获得了乙公司的年度审计

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其已资不抵债。 

（二） 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证据的收集和形成 

甲公司要申请乙公司破产，同时要证明甲公司

系乙公司的债权人。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些法院会

要求债权人在申请债务人破产时提供生效法律文

书，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对

于本案当事人而言，为申请破产而再起诉债务人将

耗费时间、精力和资源，且行政罚款执行程序已在

先，甲公司再起诉并执行也已经很难再执行到债务

人乙公司的资产。 

在此情形下，我们进一步研究，是否诉讼仲裁

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性的唯一途径？通过我

们在本案的实践最终证明并非如此（详见以下第

“三、”部分）。在我国大司法环境推动多元化争议

解决机制、建设良好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可以通过

更高效、经济的方式固定证据，高效推进纠纷解决。 

三、 应对方案及启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进一

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完善诉讼与非诉

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中第 9 点要求法院加

强与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的对接。积极推

动具备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会、民办非

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行

业调解组织，在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房

地产、工程承包、技术转让、环境保护、电子商务、

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领域提供商事调解服务或者

行业调解服务。完善调解规则和对接程序，发挥商

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专业化、职业化优势。 

在这一指导精神下，我们代表债权人甲公司积

极寻找并与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简称“SCMC”）

进行了有效沟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

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SCMC

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首批“一站式”国际商事纠

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调解机构，是国内首家专业从事

商事调解的独立机构，已与上海二中院、三中院、

海事法院等多个法院合作开展商事纠纷调解，并有

一定量的诉调对接服务，其出具的调解文件受到上

海地区法院的认可。SCMC 的在册调解员均为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士，其中不乏一些前任法官和仲裁员。 

就 SCMC 出具的调解文件是否满足破产申请

所需文件的要求，我们代表债权人积极与上海三中

院沟通，同时，SCMC 也积极与上海三中院就此进

行沟通，以确保所出具的调解文件能够被上海三中

院所采纳。此外，我们仔细研究了 SCMC 的调解规

则，发现其调解形式灵活，程序简便，时间快捷。

在双方当事人对纠纷争议焦点明确、争议事实法律

关系清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SCMC 的调解程序将

诉争债权债务关系固定。另就提交申请材料、开庭

审理并出具调解文件的完整程序，可在一周内完成。 

在我们的积极推动下，甲公司与乙公司同意参

与调解。因此，我们代表债权人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提交申请材料。SCMC 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开庭

审理本案，在 SCMC 的严格审查、开庭调查和组织

辩论后，双方当庭签署《调解协议》。随后，SCMC

出具（2019）沪商调社第某号《调解协议》。甲公

司收到调解文件后，马上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向上海

三中院提交了针对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上海三

中院收到材料后很快组织了听证，之后及时下达了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甲公司对乙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下列债权不属于

破产债权：（一）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

款、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上述不属于破产

债权的权利，人民法院或者清算组也应当对当事人

的申报进行登记”。《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

要》第 28 条明确了破产债权的清偿原则和顺序。

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民法院

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私

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

债权的原则合理确定清偿顺序。因债务人侵权行为

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但其中涉

及的惩罚性赔偿除外。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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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

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据此，我们理

解，《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优先保护民商

事债权的清偿，从而更好的维护良好营商环境，保

护民商主体之间的正常商业往来。在本案中，我们

采取通过 SCMC 调解确认甲公司和乙公司的债权

债务关系，并据此申请乙公司破产清算的行动方案，

最大程度维护了甲公司的合法商业利益，从乙公司

有限的资产中依法争取到最大化的清偿，优先于行

政机关的罚款，依法维护了甲公司的合法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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